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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加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报告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司字[2007]28 号文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事项的

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和中国证监会重庆监管局《关于长安汽车公司治理专项活动

检查的监管意见函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函》），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与重庆市监管局的具体部署下，

我公司深入开展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。目前，公司已完成了公司治理情况自查、接受公众评

议、整改提高三个阶段的工作。 

一、前期筹备工作： 

《通知》下发后，公司高度重视治理专项活动，组织相关部门就公司治理有关文件、《通

知》要求进行了学习，并及时与重庆监管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沟通。在监管部门的指

导下，迅速成立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组织机构，制订了系统的工作方案，并进行了认真、

细致、有效的落实。 

（一）组织机构情况 

公司成立了专项治理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，明确了董事长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

第一责任人，董事会办公室为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责任部门。 

（二）学习情况 

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时将通知精神向公司领导进行了汇报，并以董事会信息简报的形式

将通知内容向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汇报，使公司各级管理者了解通知

内容，深刻领会通知精神，确保专项治理活动工作的顺利推进。 

二、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实施情况 

（一）自查阶段 

按照自查工作方案，公司对《通知》列明的自查事项进行全面深入的排查，并借助中介

律师的力量，深入挖掘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因素。 



 

根据自查，公司治理方面有待改进的问题主要有： 

1、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尚不健全，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运行机制有待完善；  

2、公司在选举董事、监事时尚未采用累积投票制； 

3、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需进一步加强，部分管理制度需修改完善； 

4、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工作需进一步加强。 

2007 年 6 月 29 日，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公司治理自查报告与整

改计划》，并于 6 月 30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香港商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公告。 

（二）公众评议阶段 

为便于公众了解公司的治理情况，公司将有关 “公司治理”的相关资料均刊登在深圳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zse.cn）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专栏。公司在《公司治理自查报告

与整改计划》中公布了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公众评议联系方式，听取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意

见和建议。 

（三）整改提高阶段 

根据《公司治理自查报告与整改计划》，公司目前已完成了对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整改。

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设立审计委员会 

根据整改计划，公司由审计监察部牵头制定了《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，于 2007 年 8 月

2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设立审计委员会的议案，并选举了第一届审计委员会委

员。 

2、修改《公司章程》，规定在选举董事、监事时采用累积投票制 

根据整改计划，公司根据律师意见对《公司章程》进行了修改，于 2007 年 8 月 24 日第

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章程的议案，并提交于 2007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 2007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。 

3、修改完善公司《内部控制标准》 



 

根据整改计划，公司由审计监察部修改完善了《内部控制标准》，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

体系，并于 2007 年 8 月 2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。 

4、修改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，制定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 

根据整改计划，公司修改完善了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，制定了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，并

于 2007 年 8 月 24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过。 

5、与关联公司长安集团建立信息披露的沟通和交流机制，加强主动信息披露 

根据整改计划，公司与容易产生信息混淆的关联公司长安集团建立了沟通交流机制，明

确了双方的责任单位，指定专人负责信息沟通和交流工作，取得了一定效果，今后公司将在

信息披露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“主动性信息披露”。 

公司将继续按照《关于开展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》和《上市公司

治理准则》等有关文件的要求，严格执行公司章程及内部控制制度；按照重庆监管局意见函，

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管理，强化信息披露和公司透明度，持续不断地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，

促进公司快速健康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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